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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的運作 
 

 
目的  
 
  本文件提供《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下稱

"《條例》")的背景資料，並概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過往就《條例》的運作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條例》在 2000年制定，旨在禁止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及非法行為、規管選舉廣告，以及就在與選舉有關連的情況下支出

款項和收取捐贈方面訂立規定。《條例》適用於為選出行政長官、

立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選舉委員會委員、鄉議局議員、鄉郊代

表，以及鄉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

廉政公署 (下稱 "廉署 ")須依法調查涉及《條例》所訂罪行的個案。  
 
《條例》所訂的舞弊行為及非法行為  
 
3.  《條例》禁止不同種類的舞弊行為、非法行為，以及與選

舉申報書 1及選舉廣告有關的罪行。  
 
舞弊行為  
 
4.  《條例》禁止的舞弊行為包括：賄賂候選人或準候選人；

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候選人或準候

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作出某些關乎候選人或準候選人的欺騙

性行為；污損或銷毀提名書；在選舉中賄賂選民或其他人；在選舉

                                                 
1 在選舉後的指定時間內，每名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必須向有關主管當局提交選舉申報書，

列出其選舉開支，以及在與該項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收取的所有選舉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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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向他人提供茶點或娛樂；對選民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

選民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作出某些關乎選民的欺騙性行為；在選

舉中冒充另一人；銷毀或污損選票；不當運用選舉捐贈；沒有遵從

《條例》的規定處置某些選舉捐贈；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

報書；受賄撤回選舉呈請或選舉上訴；以及關於在選舉中投票的其

他舞弊行為。  
 
非法行為  
 
5.  《條例》禁止的非法行為包括：並非候選人亦非選舉開支

代理人的人招致選舉開支；候選人招致超過訂明限額的選舉開支；

發布虛假陳述指某人是或不是候選人；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

誤導性的陳述；以及發布選舉廣告假稱獲支持。  
 
與選舉申報書及選舉廣告有關的罪行  
 
6  除上述舞弊行為及非法行為外，《條例》對於提交選舉申

報書及發布選舉廣告 2亦有訂立規定。有關規定綜述於附錄 I(a)。任

何人如沒有遵從有關規定，即屬犯罪。  
 
刑罰  
 
7.  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屬犯罪。如循簡易程序

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萬元及監禁 3年；或如循公訴程序審訊，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萬元及監禁 7年。  
 
8.  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發布不符合法例規定的選

舉廣告，或在選舉中沒有遵從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即屬犯罪。如

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即 5萬元 )及監禁一年；

或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萬元及監禁 3年。  
 
《條例》所訂的寬免機制及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  
 
9.  《條例》就非法行為和與選舉廣告及選舉申報書有關的罪

行訂下寬免機制。此外，當局在2011年引進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

處理選舉申報書內的輕微錯誤或虛假陳述。寬免機制及對輕微錯漏

的特定安排詳載於附錄 I(b)。  
 
 

                                                 
2 有關選舉廣告的規定只適用於為選出鄉議局議員及鄉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

委員而舉行的選舉。有關行政長官、立法會、區議會、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和鄉郊代表選

舉的選舉廣告發布規定，則分別載於《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下的相應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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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所進行的討論  
 
10.  在 2014年 4月 23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曾經討論與《條例》

運作有關的事宜。下文各段綜述委員提出的主要關注。  
 
選舉申報書的提交期限  
 
11.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候選人既要準確計出選舉開支／選舉

捐贈款額，又要提交選舉開支的經審計帳目，目前提交立法會選舉

申報書的指明期限實在太短。黃定光議員指出，他在2008年的立法

會選舉中自動當選，但亦曾參與為某些地方選區候選人籌辦的競選

活動。黃議員在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當日，仍未知道他參與上述

競選活動所招致的開支，因為有關的地方選區候選人其後才向他提

供資料。他指出，他未能在其選舉申報書填報開支總額並非其過失，

但卻須向法庭申請寬免，並且支付因此而招致的法律費用。  
 
12.  政府當局解釋，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均須確保其選舉申報

書在有關的選舉結果公布日期後的60天屆滿之前提交。由於無競逐

選舉及有競逐選舉的選舉結果並非在同一天公布，《條例》第37條
中的 "60天規定 "因而會令有競逐及無競逐選舉的候選人提交選舉申

報書的限期有所不同。因此，黃議員提交選舉申報書的限期有別於

有競逐選舉的候選人。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同意研究有關選

舉申報書提交期限的現行安排。  
 
違反《條例》的行為 

 

13.  部分委員認為，某些因粗心大意而違反《條例》的行為，

例如填報選舉申報書時有輕微錯漏，應該非刑事化，並應交由選舉

事務處而非廉署處理。葉國謙議員認為，違反《條例》中諸如 "任何

人如發布任何選舉廣告印刷品，必須在發布後的 7天屆滿之前，向有

關的選舉主任提供該廣告的文本 2份 "的規定，不應招致刑事法律責

任。他察悉，出現這類違規行為，可能只是因為候選人的競選團隊

成員在處理選舉廣告時有所疏忽。  
 
14.  梁美芬議員提述一宗涉及一名曾經參與區議會選舉的候選

人的案件，案中的候選人未有按《條例》的規定提交支持者的同意

書；就此，她指出，該候選人只不過因為粗心大意而違規，便須承

擔巨額法律費用，以及承受沉重壓力。她認為，《條例》過於複雜，

並會影響參選意欲。她建議由選舉事務處負責處理涉及輕微遺漏及

違規的個案，並認為這些個案可透過行政處分 (例如處以罰款 )處
理。謝偉俊議員建議，個案若涉及《條例》下相對輕微和屬技術性

的違規行為，又或違規事項只關乎一些微不足道的選舉開支款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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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選舉申報書的時間稍有延誤，則該等個案及違規事項可交予選

舉事務處按簡易程序處理。此外，候選人在獲悉其選舉申報書有錯

誤或虛假陳述後，應有糾正申報書的機會，以處理因粗心大意而引

致的相對輕微或瑣碎的違規行為。  
 
15.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已就非法行為和與選舉廣告及選

舉申報書有關的罪行訂立寬免機制。此外，當局亦已在2011年引進

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處理選舉申報書內的輕微錯誤或虛假陳

述。然而，政府當局同意跟進委員的意見及關注。  
 
在《條例》下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  
 
16.  部分委員建議，輕微錯漏特定限額應與有關的選舉開支上

限相稱，可訂於選舉開支上限 1%至 10%的範圍內。政府當局表示，

輕微錯漏特定限額是在 2011年按運作經驗而訂定。在考慮各項提高

輕微錯漏特定限額的建議時，應遵循進行與選舉有關活動的公平及

平等原則。劉慧卿議員要求當局就其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提供最

新統計資料。有關資料載於附錄 II。  
 
 
新近發展情況  
 
17.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5年 4月 20日的下次會議上進一步討論

《條例》的運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4月 15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提交選舉申報書及發布選舉廣告規定的摘要提交選舉申報書及發布選舉廣告規定的摘要提交選舉申報書及發布選舉廣告規定的摘要提交選舉申報書及發布選舉廣告規定的摘要  

提交選舉申報書提交選舉申報書提交選舉申報書提交選舉申報書  

   在選舉中的每名候選人必須向有關主管當局提交選

舉申報書，列出該候選人在該項選舉中的選舉開支；及曾由該

候選人或由他人代該候選人在與該項選舉有關連的情況下收

取的所有選舉捐贈。  

2.    就立法會選舉而言，選舉申報書必須在公布選舉結

果或宣布選舉終止或未能完成的日期後的 60 天屆滿之前提

交。就其他情況而言，選舉申報書必須在公布選舉結果或宣布

選舉終止或未能完成的日期後的 30 天屆滿之前提交。  

3.    選舉申報書必須附有：  

(i) 就每項 100 元或以上的選舉開支而言，載有該項支

出的詳情的發票及收據；  

(ii) 就每項 1000 元以上或每項包含貨品或服務而價值

1000 元以上的選舉捐贈而言，發給捐贈者的載有關

於該捐贈者及該項捐贈的詳情的收據的副本；  

(iii) 如由候選人或由他人代候選人在與選舉有關連的情

況下收取的某項選舉捐贈或某項選舉捐贈的一部分

沒有用於償付或分擔償付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的

選舉開支；或 (如該項捐贈包含貨品 )沒有用於促使該

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

一些候選人當選，而已按照《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例》(“《條例》” ) (第 554 章 )下的規定處置，收

 

附錄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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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該等如此處置的捐贈或部分捐贈的人所發出的收

據的副本；  

(iv) 如由候選人或由他人代候選人在與選舉有關連的情

況下收取的某項選舉捐贈或某項選舉捐贈的一部分

沒有用於該用途，亦沒有按照《條例》下的規定處

置，以書面解釋列出理由；及  

(v) 採用聲明書以證明選舉申報書內容屬實。  

發布選舉廣告發布選舉廣告發布選舉廣告發布選舉廣告  

4.    《條例》就選舉廣告印刷品有以下的規定：  

(i) 任何人不得發布沒有以中文亦沒有以英文顯示印刷

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印刷日期及印刷數量的選

舉廣告印刷品 (在註冊本地報刊中刊登的選舉廣告

除外 )； 3及  

(ii) 任何人如發布任何選舉廣告印刷品，必須在發布後

的 7 天屆滿之前，向有關的選舉主任提供該廣告的

文本 2 份。  

 

                                                 

3
 如選舉廣告印刷品未載有上述資料，發布人須在選舉廣告印刷品發布後的 7 天屆滿之前，向選舉主任提交載有上述資料的法定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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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7.    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屬犯罪。如循簡

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 3 年；或

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

7 年。  

8.    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發布不符合《條例》

下規定的選舉廣告或在選舉中沒有遵從規定提交選舉申報

書，即屬犯罪。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

款 (即 50,000 元 )及監禁 1 年；或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 3 年。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下下下下的的的的寬免機制及寬免機制及寬免機制及寬免機制及對輕微錯漏的對輕微錯漏的對輕微錯漏的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特定安排特定安排特定安排  

寬免機制  

9.    《條例》就非法行為及與選舉廣告和選舉申報書有

關的罪行設有寬免機制。詳情如下：  

非法行為  

� 任何候選人、候選人的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如已作出非法

行為 (見上文第 5 段 )，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命令，寬免申請

人承受選舉法就該申請人的非法行為而施加的刑罰及喪失

資格懲罰。  

� 原訟法庭必須信納該違規行為是因粗心大意或意外地計算

錯誤或任何合理因由，而非因不真誠所致。同時，原訟法

庭必須相信為符合公正原則，申請人不應承受一項或多於

一項該等的後果。  

  附錄 I(b)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下的違法行為 

 

(摘 錄) 

 

 

X     X     X     X     X     X     X     X     X 

ftsang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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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選舉廣告有關的罪行  

� 任何人如發布不符合《條例》下規定的選舉廣告 (見上文第

6 段及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寬免。  

� 與非法行為類似，原訟法庭必須信納該項沒有遵從條文事

件是因粗心大意或意外地計算錯誤或任何合理因由，而非

因不真誠所致。同時，原訟法庭必須相信為符合公正原則，

申請人不應承受該等刑罰。  

與選舉申報書有關的罪行  

� 候選人如不能夠或沒有在准許的限期屆滿之前按照《條例》

的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可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命令，容

許他／她在原訟法庭指明的較長限期內，提交選舉申報

書。原訟法庭必須信納不能夠或沒有提交選舉申報書一事

是可歸因於申請人患病或不在香港；申請人的代理人或僱

員去世、患病、不在香港或行為不當；申請人或其他人粗

心大意或意外地計算錯誤；或任何合理因由，而非因申請

人不真誠所致。  

� 此外，候選人亦可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命令，使他／她可

更正在選舉申報書或附於該申報書的任何文件內的錯誤或

虛假陳述，或豁免他／她按照規定付交發票、收據或收據

副本。原訟法庭必須信納該等錯誤或虛假陳述是因為申請

人的代理人或僱員的行為不當；粗心大意或意外地計算錯

誤；或任何合理因由，而非因申請人不真誠所致。  

舞弊行為  

� 舞弊行為並不設有向法庭申請寬免的機制。  

ftsang
線段

ftsang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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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  

10.   除了上述的寬免機制外，當局在二零一一年引進了

對輕微錯漏的特定安排，處理選舉申報書內的輕微錯誤或虛假

陳述。在以下每項不同的選舉中已訂定每名候選人或每張候選

人名單的輕微錯漏特定限額為：  

(a) 行政長官選舉  5,000 元  

(b) 立法會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選舉  5,000 元  

(c) 立法會地方選區選舉  3,000 元  

(d) 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以外的立法會

功能界別選舉  

500 元  

(e)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500 元  

(f) 區議會選舉  500 元  

(g) 鄉議局選舉  200 元  

(h) 鄉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

委員選舉  

200 元  

(i) 鄉郊代表選舉  200 元  

11.   如申報的選舉開支及捐贈中，出現的錯誤或虛假陳

述的累計總價值不超過相關選舉的輕微錯漏特定限額，同時有

關的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選舉開支總額並沒有超過有關選

舉訂明的選舉開支上限，該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會被通知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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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申報書內發現的錯誤或虛假陳述，並給予機會讓候選人在接

獲有關主管當局向其發出關於選舉申報書中的有關錯誤或虛

假陳述的通知當日後的 30 天內修正相關的選舉申報書，而無

需向原訟法庭申請寬免令。如該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沒有在指

定的限期內修正有關錯誤或虛假陳述，有關選舉申報書將會根

據正常程序處理，並由廉署作出調查及可能按《條例》作出檢

控 (如適用 )，見下文第 14 段。  

12.   如在計及有關錯誤或虛假陳述的累計總價值後，該

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選舉開支總額超過有關選舉訂明的選

舉開支上限，即屬《條例》第 24 條下的非法行為，而對輕微

錯漏的特定安排將不適用。此外，如有關的選舉申報書觸犯《條

例》內其他條文所訂的罪行，特定安排將不會免除該候選人或

候選人名單所犯的有關罪行。如候選人涉嫌在選舉申報書作出

明知或理應知道屬虛假達關鍵程度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度的

陳述 (即有關行為屬舞弊行為 )，雖有特定安排，廉署仍會作出

調查。  

處理投訴及可能觸犯處理投訴及可能觸犯處理投訴及可能觸犯處理投訴及可能觸犯《《《《條例條例條例條例》》》》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  

13.   廉署須依法調查涉及《條例》下罪行的個案。如選

舉管理委員會、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或警方接獲指稱違反《條

例》下罪行的個案，有關個案將會轉介至廉署考慮及調查。另

外，如果選舉事務處或 (在鄉郊選舉的情況下 )選舉主任或民政

事務總署在檢查候選人的選舉申報書文件的過程中發現任何

違規或不一致，有關個案將會被轉交廉署考慮這些違規或不一

致是否違反了《條例》，及須根據《條例》進行調查。  

14.   當廉署就被指控違反《條例》下的罪行的調查完畢

後，如有證據證實指控，會向律政司呈交有關調查結果，讓律

政司考慮應採取的適當處理方法，包括檢控、警誡或發出書面

警告。有關的調查結果將與廉署其他所有調查一樣，提交審查

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X     X     X     X     X     X     X     X     X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零一四年四月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4 年 4 月 23 日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跟進事項 

 
  在 2014 年 4 月 23 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就

2011 年在《選舉(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條例》”)(第 554
章)下引進的輕微錯漏特定安排提供相關統計數字。本文件旨

在就委員在會議上提出要求提供分項數字的事項，載述當局的

回應。 
 
2.   在準備分項數字期間，選舉事務處與廉政公署再次檢視

已按輕微錯漏特定安排處理的寬免個案，以及需要由廉政公署

作出跟進的個案，並就早前載於立法會 CB(2)1361/13-14(01)
號文件中的統計數字更新如下，以反映實際及最新情況1 –  
 

 
 

 

2011 年 
區議會選舉

2011 年 
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 
2012 年 

立法會選舉 
選舉申報書內發現有

錯誤或虛假陳述2的候

選人/候選人名單數目 
(A)+(B) 

783 名 
候選人 

690 名 
候選人 

87 名 
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3

選舉申報書內有關錯

誤價值4未有超越輕微

錯漏特定限額，並在輕

微錯漏特定安排下成

功處理寬免的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數目 

(A) 

217 名 
候選人5 

306 名 
候選人6 

22 名 
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 

                                                       
1  更新主要是修正早前提供的數字內部分個案被雙重計算的情況。  
2  就此文件而言，錯誤或虛假陳述包括 (i)沒有列出該候選人在有關選舉中的任

何選舉開支、或曾由該候選人或由他人代該候選人在與該項選舉有關連的情

況下收取的任何選舉捐贈，(ii)列出該等選舉開支或捐贈時款額錯誤，(iii)沒有

提交按第 554 章第 37(2)(b)條須與該申報書一同提交的任何文件(例如發票、

收據、聲明書等)，和(iv)與該申報書一同提交的該等文件不符合法例要求。  
3 功能界別(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除外)以每名候選人為單位提交選舉申報書，

而地方選區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則以每條候選人名單(包括一人名單)為單

位提交選舉申報書。  
4  根據第 554 章第 37A(3)條，錯誤或虛假陳述的累計總價值為以下數字之總和： 

(a)如錯誤或虛假陳述的性質，是沒有列出某項選舉開支或選舉捐贈，該項錯

誤或虛假陳述的價值，是該項選舉開支或選舉捐贈的款額；  
(b) 如錯誤或虛假陳述的性質，是某項選舉開支或選舉捐贈的款額的不正確之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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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區議會選舉

2011 年 
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 
2012 年 

立法會選舉 
選舉申報書內發現有

錯誤或虛假陳述，而在

輕微錯漏特定安排下

並未獲得寬免7的候選

人/候選人名單數目 
(B) 

566 名 
候選人 

384 名 
候選人 

65 名 
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8

 

3.   上述選舉申報書內發現有錯誤或虛假陳述，而在輕微錯

漏特定安排下並未獲得寬免的個案(即上表中的 B 項)已轉介廉

政公署作出跟進，有關調查結果的分項數字如下–  
 

 
 2011 年 

區議會選舉

2011 年 
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 
2012 年 

立法會選舉

選舉申報書內發現有錯

誤或虛假陳述，而在輕

微錯漏特定安排下並未

獲得寬免的候選人數目 
(B) = (B1)+(B2)+(B3) 

+(B4)+(B5) 

566 名 
候選人 

384 名 
候選人 

140 名 
候選人9 

提出寬免申請後獲法庭

給予寬免的候選人數目 
(B1) 

5 名 
候選人 

 11 名 
候選人 

 10 名 
候選人 

                                                                                                                                                           
處，該項錯誤或虛假陳述的價值，是以金額衡量的更正該項錯誤或虛假陳述

所需作出的調整的幅度。  
5  包括 49 名經選舉事務處轉介廉政公署作出跟進後，發現其選舉申報書內的有

關錯誤價值未有超越輕微錯漏特定限額，而其後根據輕微錯誤特定安排成功

處理寛免的候選人。  
6  包括 4 名經選舉事務處轉介廉政公署作出跟進後，發現其選舉申報書內的有

關錯誤價值未有超越輕微錯漏特定限額，而其後根據輕微錯誤特定安排成功

處理寛免的候選人。  
7  並未獲得寬免的原因包括 (i)有關錯誤價值超越了輕微錯漏特定限額，所以輕

微錯漏特定安排不適用，及(ii)在輕微錯漏特定安排下，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未

能以按第 554 章第 37A(4)條提交的選舉申報書副本修正所有相關錯誤。  
8  65 名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共涉及 140 名在選舉申報書內發現有錯誤或虛假陳

述，而並未根據輕微錯漏特定安排獲得寬免的候選人。  
9  就 2012 年立法會選舉而言，轉介廉政公署作出跟進的 65 名候選人 /候選人名

單共涉及 140 名候選人(參看附註 8)。在轉介個案中，如屬於同一條候選人名

單，廉政公署會就懷疑違反《條例》之有關候選人的個案跟進調查，因此調

查數字會以「候選人」而非「候選人名單」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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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年 

區議會選舉

2011 年 
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 
2012 年 

立法會選舉

被檢控的候選人數目 
(B2) 

0 0 0 

被警誡10的候選人數目 
(B3) 

1 名 
候選人 

0 0 

獲發警告11的 
候選人數目 

(B4) 

304 名 
候選人 

 

 272 名 
候選人 

113 名 
候選人 

經調查後發現並無證據

支持有關指控，或律政

司認為證據不足而不作

檢控、警誡或發出警告

的候選人數目 
(B5) 

256 名 
候選人 

101 名 
候選人 

17 名 
候選人 

 
4.   委員亦問及有關錯誤價值略高於輕微錯漏特定限額的

個案數目。下表列出在過去三次選舉中，本來在輕微錯漏特定

安排下並未獲得寛免(即屬第 2 段表中的 B 項數字)，但假設當

時的輕微錯漏特定限額上調 10%，便可以利用輕微錯漏特定安

排的候選人/候選人名單數目–  
 

 
 2011 年 

區議會選舉

2011 年 
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 
2012 年 

立法會選舉 
假設當時的輕微錯漏

特定限額上調 10%，

額外可以利用輕微錯

漏特定安排的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數目 

8 名 
候選人 

 

0 3 名 
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5 年 2 月 

                                                       
10  廉政公署按照法律意見，自 1991 年起對違反《條例》人士實施三級制裁，包

括警告、警誡及檢控，以更具彈性及實際可行的方式處理罪行性質輕微及只

屬技術違規的個案。  
11  若被指違反《條例》的罪行只屬技術性違規及性質輕微，律政司的律師一般

會建議作出警告，而非施行警誡或提出檢控。  




